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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和下岗失业人员一样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了。这是记者

昨日从银川市地税局获悉的。 银川市地税局日前发出通知，

对被征地农转非城镇居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参照执行下岗失

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作了明确规定，今后，银川市辖

区内被征地农转非且持有再就业优惠证、享受最低生活保障

失业一年以上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，可享受和下岗失

业人员再就业一样的税收优惠政策。时间是从失地农民领取 

《再就业优惠证》之日起算起，3年之内享受优惠政策。失地

农民再就业从事个体经营，或者企业吸纳失地农民的，按照

政策，可分别在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个

人所得税等方面享受减免。 随着银川市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

的逐步推进，目前，银川地区具有劳动能力的农转非人员逐

年以两位数的比例增长，且因生活困难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

障的人群占有相当大的比重。这一群体中约占半数比例的人

具有相应的劳动能力和强烈的就业愿望。今年年初，银川市

共有失地农民3万多户，1600多名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转非人

员办理了《再就业优惠证》。现在失地农民已享受到了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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